
上海市嘉定区嘉一实验高级中学

2024 学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市教委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任职考核的有关精神，根据《上海

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4 学年度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教职工基本工作职责考

核的通知》，结合本校实际，现就 2024 学年度学校教职工考核工作制定方案如

下：

一、考评机构

学校考评委员会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订 2024 学年度考核办法，组织对学

校教职工进行分类考核，全面负责本校教职工的学年度考核工作。

学校考评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宋小宏

成员：陈慧、朱佳丽、黄珊

学校考评监督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刘心语

成员：王蓉、梁荣、王从从、陈琴、高云霞、李荣倩、张子江、王红欣、王

志强、周耀

负责监督学年度考核方案制定及实施工作全过程。

二、考核对象

2025 年 6 月 30 日在编的教职工。

教育人才蓄水池储备教师学年度考核参照本通知执行。

三、考核标准

教师考核标准在依据《嘉定区中小学教师工作评价指标》（11 项）的基础

上，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

四、考核原则

1．学校健全考核制度，规范考核办法和程序，贯彻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提高考核工作的透明度。

2．坚持定性与定量结合、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根据考核指标体系的考

核内容，以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实绩、水平、能力为重点，开展学年度考核工作。



3．考核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凡严重违反区教育局《关于建立健全师

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等五个文件的要求，且造成不良影响者，学年度考

核直接定为“不合格”。

五、考核结果

按区教育局规定，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1．教师学年度考核的优秀人员在同级职称的考核结果中产生，其优秀率嘉

一实高为同级职称的 20％（去尾法）。

2．学年度考核的结果记录在教职工业务考绩档案中，作为教职工的奖惩、

职务评聘和晋升、岗位聘任、绩效工资分配等的重要依据。

六、考核程序

1.个人自评：由全体教职工根据《上海市嘉一实验高中学年度考核评价关注

点》，填写《学年度考核自评表》，对相关考核内容进行自评；

2.部门测评：由各学科研修工作室、各级部、各职能部门根据《上海市嘉一

实验高中学年度考核评价关注点》及个人自评情况，对被考核人进行测评；

3.组织评价：学校考评委员会根据部门测评结果对被考核人进行考核评价，

初步拟定优秀人员名单和教职工考核等次；

4.考核结果：学校考评委员会将初步名单提交学校党支部会议集体讨论，正

式确定优秀人员名单和教职工考核等次；

5.公示：拟定的优秀等次的人员名单在学校内公示 5个工作日；

6.考核反馈：对考核末位的人员和不合格人员进行个别谈话，指出其存在问

题并限期改正，若对指出的问题限期未改正的，可酌情转岗，并认真妥善地做好

转岗等后续工作，使考评工作真正起到激励和促进作用。

七、考核时间安排

1.2025 年 6 月 12 日前：制订 2024 学年度嘉一实验高中考核工作方案，由

学校考评（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

2.2025 年 6 月 12 日：公布 2024 学年度嘉一实验高中考核工作方案，让全

体教职工知晓本项工作；由钉钉下发《2024 学年度考核自评表》，进行个人自

评。



3.2025 年 6 月 17 日前：由各学科组、级部、职能部门根据《嘉一实验高中

年度考核评价关注点》及个人自评情况，对被考核人进行测评；

4.2025 年 6 月 23 日前：学校考评（聘任）委员会根据部门测评结果对被考

核人进行考核评价，初步拟定优秀人员名单和教职工考核等次；

5.2025 年 6 月 26 日前：召开学校党支部会议，集体讨论确定优秀名单和教

职工考核等次；

6.2025 年 6 月 26 日：在校园网上公示优秀人员名单，广泛听取意见；

7.2025 年 7 月 2 日：完成 2024 学年度考核工作，向区教育局上交有关材料。

本方案解释权归校长室。

上海市嘉定区嘉一实验高级中学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

《上海市嘉定区嘉一实验高级中学教师工作评价表》


